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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５

证券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９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书面

通知了各位董事

，

会议应出席董事七名

，

实际出席董事七名

。

会议由董事长张杰先生召集和主

持

，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与会董事经认真

审议

，

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对安妮

（

香港

）

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７

票

，

弃权

０

票

，

反对

０

票

。

同意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妮

（

香港

）

有限公司增资

４５０

万美元

，

增资方式为现金出资

，

增

资所需资金以公司自有人民币资金购汇解决

，

增资期限为自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二年内完

成出资

。

特此公告

。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５

股票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１

、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妮

（

香港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香港安妮

）

受让上海超级标贴系统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上海超级

”）

１００％

股权

，

受让对价为

人民币

２８００

万元

。

为了实施该项收购

，

公司拟对香港安妮增资

４５０

万美元

；

增资方式为现金

出资

，

所需外汇由公司以自有人民币资金购汇解决

；

出资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二年内完

成出资

。

增资后

，

香港安妮的注册资本为

４６０

万美元

。

２

、

董事会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

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对安妮

（

香港

）

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３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二

、

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锦园南路

９９

号

成立日期

：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

１５

日

法定代表人

：

张杰

公司注册资本

：

１９５００

万元

公司经营范围

：

１

）

纸涂布加工

；

２

）

纸张加工

、

本册

、

包装用品加工

、

办公耗材加工

、

制作

及技术开发

、

转让

、

咨询服务

；

３

）

销售机械电子设备

、

计算机及软件

、

办公设备

、

五金交电

、

建

筑材料

、

纺织品

、

服装和鞋帽

；

４

）

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

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５

）

包装装潢印刷品

（

不含商标

）、

其

它印刷

；

６

）

汽车销售

（

不含乘用车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

，

应在取得有关部

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三

、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安妮

（

香港

）

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

注册资本

：

１０

万美元

注册地址

：

香港湾仔港湾道

２６

号华润大厦

１４０７

室

法定代表人

：

张杰

主营业务

：

纸制品贸易

。

与本公司关系

：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情况

：

香港安妮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

自成立以来

，

主要负责公司产品的海外销售

。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资产总额

１０

，

１６３

，

０８９．９２ ９

，

０２９

，

９６９．０１

负债总额

７

，

１５５

，

２４４．４９ ５

，

７７６

，

２４３．１２

净资产

３

，

００７

，

８４５．４３ ３

，

２５３

，

７２５．８９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１９

，

１９７

，

０４７．９１ １

，

７３８

，

３７７．５９

净利润

１

，

９６１

，

４２９．４５ ２４５

，

８８０．４６

四

、

对外投资的目的

、

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可以解决香港安妮受让上海超级

１００％

股权的股权受让款的资金来源问题

；

同时也可降低香港安妮的资产负债比率

，

提升香港安妮的实力

，

为香港安妮开拓国际市场

创造条件

。

由于香港安妮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公司对香港安妮可实施有效的控制和管理

，

本

次增资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

五

、

备查文件

《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479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

2012-018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

以下简称

"

会

议

"

）

通知于

2012

年

3

月

5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26

日在浙江省富阳市浙江富

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

。

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

。

公司监事

、

高管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等

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会议由董事长吴斌先生主持

，

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

决

，

通过以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衢州东港环保热电有限公司追加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

并同

意提交公司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

。

为保证控股子公司衢州东港环保热电有限公司的日常生产同时确保今年年底东港热电二期扩建

项目顺利达产

，

促进其发展

，

实现公司总体经营战略布局

，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

公司拟在不影响正常

经营的情况下

，

同意以自有资金对控股子公司衢州东港环保热电有限公司追加不超过

8,000

万元人

民币的财务资助

。

公司监事会已对该事项发表了意见

，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公

司保荐机构已就该事项出具了保荐意见

。

《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衢州东港环保热电有限公司追加财务资

助额度的公告

》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赞成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此项决议通过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会议决定在

2012

年

4

月

12

日召开公司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

《

关于对控股子公

司衢州东港环保热电有限公司追加财务资助的议案

》。

《

关于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

详见信息披

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赞成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此项决议通过

。

特此公告

。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479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

2012-019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衢州东港环保热电

有限公司追加财务资助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7

号

：

对外提供财务

资助

》

及

《

公司章程

》

等相关规定

，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富春环保

"

）

为保证控股子公司衢州东港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港热电

"

）

的日常生产同时确保今年年底

东港热电二期扩建项目顺利达产

，

促进其发展

，

实现公司总体经营战略布局

，

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

的情况下

，

根据上述控股子公司的资金需求情况

，

在原先已提供

8,000

万元财务资助的基础上

，

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向东港热电追加不超过

8,000

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

，

并按不低于人民银行同期贷款

基准利率上浮

30%

的标准收取被资助公司资金占用费

。

一

、

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东港热电是富春环保持有

51%

股权的控股子公司

。

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拟以自有资

金对东港热电追加提供财务资助

，

具体情况如下

：

（

一

）

财务资助的原因

随着东港热电热负荷进一步增加

，

东港热电的供热压力也将迅速加大

，

为适应现有及继续扩大的

供热量的需求

，

东港热电正积极开展二期扩建项目的建设工作

。

因此为保证东港热电的日常生产同时

确保今年年底东港热电二期扩建项目顺利达产

，

促进其发展

，

实现公司总体经营战略布局

，

提高资金

的使用效率

。

通过追加财务资助可以缩短二期扩建达产见效的时间

，

为东港热电创造更大的收益

。

（

二

）

本次财务资助的金额

、

期限及利率

金额

：

不超过

8,000

万元人民币

资金占用费的收取和资助期限

：

公司以不低于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30%

的标准收取

被资助公司资金占用费

，

期限为自借款之日起三年

，

根据资金实际使用天数按季度结算

。

（

三

）

资金来源及主要用途

本次财务资助为富春环保自有资金

，

主要用于东港热电的日常生产经营及二期扩建项目的前期

款项

。

（

四

）

决策程序

本次财务资助

，

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监事会

、

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对

本次财务资助发表了意见

。

鉴于东港热电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

按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27

号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

的相关规定

，

上述事项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

（

五

）

提供财务资助的条件

本次财务资助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

二

、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及其他股东义务

（

一

）

东港热电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

：

2004

年

5

月

注册资本

：

1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

吴斌

住所

：

衢州市衢江区天湖南路

45

号

主营业务

：

火力发电

，

热力生产和供应

（

凭资质证书经营

）

;

粉煤灰的生产加工及销售

。

与公司关系

：

控股子公司

（

公司持有其股权比例

51%

）

截至

2012

年

2

月

29

日

，

东港热电的资产总额为

281,358,333.27

元

，

负债

193,062,035.43

元

，

2012

年

1-2

月营业收入

39,706,885.89

元

，

营业利润

4,046,050.70

元

，

净利润

4,058,352.49

元

（

未经审计

）。

（

二

）

东港热电其他股东义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对关联方的认定

，

东港热电及法人股东与本公司及与持有

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

本次财务资助由本公司单方面提供

，

接受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以同等条件提供财

务资助

。

公司向东港热电提供财务资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公司的资金利用效率

，

满足拟控股子公

司日常生产经营和二期扩建项目建设需要

。

东港热电出具承诺函

，

承诺对公司提供的借款以其二期扩

建建设项目资产承担到期不能偿还的经济责任

，

包括本金

、

利息

、

实现债权费用等相关费用

。

三

、

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考虑到目前东港热电日常生产经营及二期扩建项目需要资金的实际情况

，

为保障其日常

生产经营和二期扩建项目的有效推进

，

有利于其销售规模的扩大

，

以促进其发展

，

公司将在原有财务

资助的基础上追加不超过

8,000

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

。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

：

东港热电未来收入可以预期

，

具备较好的经营前景

，

本次财务资助资金占用

费以不低于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30%

的标准收取

，

合理公允

，

不会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的利

益

。

公司会在提供财务资助的同时

，

积极跟踪东港热电的日常生产经营和二期扩建项目的变化

，

控制

资金风险

，

保护公司资金安全

。

四

、

监事会意见

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

以自有资金为控股子公司衢州东港环保热电有限公司追加提

供不高于

8,000

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

，

并按不低于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30%

的标准收

取被资助公司资金占用费

。

有利于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率

，

并且定价公允

，

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

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

、

合规

。

五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进行了审核

，

并发表了如下意见

：

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

为

控股子公司东港热电追加财务资助

，

可促进东港热电的发展

，

实现公司总体经营战略布局

，

提高资金

的使用效率

。

资金占用费以不低于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30%

的标准收取

，

定价公允

，

不损

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该交易具有必要性

，

且公平

、

合理

，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财务风险

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内

。

因此

，

同意公司对东港热电提供此次财务资助

，

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2

年

第二次股东大会审议

。

六

、

保荐机构意见

太平洋证券认为

：

富春环保对控股子公司东港热电追加财务资助

，

符合富春环保及东港热电经营

发展的需要

，

该事项已经经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审议通过

，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2

年度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财务资助

。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履行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财务资助的

利率遵循了公允

、

合理和市场化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

不会对上市公

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

保荐机构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无异议

。

七

、

公司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截止

2012

年

3

月

26

日

，

公司与东港热电签署借款协议提供其财务资助

8,000

万元

，

实际提供

8,

000

万元

。

加上此次拟追加财务资助的

8,000

万元

，

公司对东港热电财务资助总额度为不超过

16,000

万元

，

除此公司未向其他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

。

八

、

备查文件

1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

2

、《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

3

、《

独立董事关于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衢州东港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追加财务资助额度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4

、《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衢州东港环

保热电有限公司追加财务资助额度的保荐意见

》。

特此公告

。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479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

2012-020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

以下简称

"

会

议

"

）

通知于

2012

年

3

月

5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26

日在浙江省富阳市浙江富

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

浙江省富阳市江滨东大道

138

号

）

七楼会议室召开

。

应到监事

5

人

，

实到监事

5

人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以及参与表决监事人数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

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洪波先生主持

，

经参加会议监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

表决

，

通过以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衢州东港环保热电有限公司追加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

并同

意提交公司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

以自有资金为控股子公司衢州东港环保热电有限

公司追加提供不高于

8,000

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

，

并按不低于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30%

的标准收取被资助公司资金占用费

。

有利于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率

，

并且定价公允

，

不会损

害公司及其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

、

合规

。

本议案赞成票

5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此项决议通过

。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2

年

3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479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

2012-021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同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

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

召集人

：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

会议时间

：

2012

年

4

月

12

日上午

10:00

时开始

3

、

会议地点

：

浙江省富阳市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八楼会议室

4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方式

5

、

出席对象

：

（

1

）

截止

2012

年

4

月

6

日

15

时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自然人股东应本人亲自出席股东大会

，

本

人不能出席的

，

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

；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

，

法定代表人不能出席的

，

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

。（

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

（

2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管人员

。

（

3

）

保荐机构

、

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

《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衢州东港环保热电有限公司追加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

上述议案已经在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议案的内容见公司

2012-018

号

《

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

三

、

会议登记事项

1

、

登记方式

（

1

）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须持代理人本

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

2

）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股东账户

卡进行登记

；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须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授权

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

3

）

异地股东可以采用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

不接受电话登记

。

2

、

登记时间

：

2012

年

4

月

9

日

（

9:00-11:00

、

13:30-16:30

）

3

、

登记地点

：

浙江省富阳市灵桥镇春永路

188

号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

四

、

其他事项

1

、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

孙华群

电 话

：

0571－63553779

传 真

：

0571－63121207

联系地址

：

浙江省富阳市灵桥镇春永路

188

号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 编

：

311418

2

、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五

、

授权委托书

（

详见附件

）

特此公告

。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6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女士

/

先生代表本人

（

单位

）

出席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

，

如没有做出指示

，

代

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

一

、

审议

《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衢州东港环保热电有限公司追加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身份证号码

：

持股数量

：

股 股东帐号

：

受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受托日期

：

年 月 日

注

：

1

、

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

；

2

、

每项均为单选

，

多选无效

；

3

、

授权委托书用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

证券代码：

002474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公告编号：

2012-012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1

年

2

月

17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

、

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

于

2011

年

10

月

25

日召

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成立榕基软件

（

北

京

）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追加投资成立榕基软件

（

北京

）

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

拟在北京市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

，

公司名称暂定为榕基软件

（

北京

）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

公司以超募资金出资人民币

30,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100%

，

具体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的

《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1-006

）、《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追加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

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1-041

）。

该全资子公司已于

2011

年

12

月

19

日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海淀分局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

公司名称为

"

北京中榕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

以下简称

"

中榕基公司

"

）。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

顺利实施募集资金项目

，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根据

《

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

，

中榕基公司连同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金证券

"

）

分别与厦门国际

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东花市支行

、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和平里支行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签署了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

一

、

中榕基公司已在厦门国际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

下称

"

厦门国际银行

"

）

开设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

"

专户

"

）。

中榕基公司的厦门国际银行账号为

5030111001172

，

截止

2012

年

1

月

4

日

，

专户余额为

人民币贰亿元整

。

二

、

中榕基公司已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东花市支行

（

下称

"

浦发银行

"

）

开设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

"

专户

"

）。

中榕基公司的浦发银行账号为

91400154800000533

，

截止

2012

年

1

月

5

日

，

专户余额为

人民币伍仟万元

。

三

、

中榕基公司已在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和平里支行

（

下称

"

民生银行

"

）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

（

以下简称

"

专户

"

）。

中榕基公司的民生银行账号为

0126014210016057

，

截止

2012

年

1

月

5

日

，

专户余额为

人民币伍仟万元

。

四

、

中榕基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

、

浦发银行以及民生银行应当共同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

国票据法

》、《

支付结算办法

》、《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五

、

国金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中榕基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国金证券应当依据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细则

》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

、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

中榕基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

、

浦发银行以及民生银行应当

配合国金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

国金证券每季度对中榕基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情况

。

六

、

中榕基公司授权国金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卢学线

、

庄海峻可以随时到厦门国际

银行

、

浦发银行以及民生银行查询

、

复印中榕基公司专户的资料

；

厦门国际银行

、

浦发银行

以及民生银行应及时

、

准确

、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

保荐代表人向厦门国际银行

、

浦发银行以及民生银行查询中榕基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

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

国金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厦门国际银行

、

浦发银行以

及民生银行查询中榕基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

七

、

厦门国际银行

、

浦发银行以及民生银行按月

（

每月

5

日之前

）

向中榕基公司出具对

账单

，

并抄送国金证券

。

厦门国际银行

、

浦发银行以及民生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

、

准

确

、

完整

。

八

、

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

，

厦门国际银

行

、

浦发银行以及民生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国金证券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

九

、

国金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

国金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厦门国际银行

、

浦发银行以及民生银行

，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

条的要求向公司

、

厦门国际银行

、

浦发银行以及民生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

系方式

。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

十

、

厦门国际银行

、

浦发银行以及民生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国金证券出具对账单或

向国金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

以及存在未配合国金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

公司有权

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

十一

、

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

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国金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起失

效

。

特此公告

。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 � � �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

，

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

１．２

本公司共

９

位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

董事官调生先生

、

董事孙玉国先生和独立董事杨雄胜先生因公请假

，

分别委托董事肖维箴

先生

、

董事卢立勇先生和独立董事乔旭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权利

。

１．３

本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１．４

本公司董事长卢立勇先生

，

副董事长

、

总经理肖维箴先生

，

总会计师李建平先生及资产财务部主任徐秀云女士声明

：

保证年度报

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

、

完整

。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Ｓ

仪化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７１

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仪征化纤

股票代码

１０３３

上市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朝阳先生 石敏小姐

联系地址

江苏省仪征市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

限公司

江苏省仪征市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

限公司

电话

８６－５１４－８３２３１８８８ ８６－５１４－８３２３１８８８

传真

８６－５１４－８３２３５８８０ ８６－５１４－８３２３５８８０

电子信箱

ｃｓｏ＠ｙｃｆｃ．ｃｏｍ ｃｓｏ＠ｙｃｆｃ．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

：

千元 币种

：

人民币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总收入

２０

，

１７９

，

７６８ １６

，

３４８

，

３６６ ２３．４ １３

，

２２５

，

０２９

营业利润

９７９

，

０５６ １

，

１３１

，

０６０ －１３．４ ３６１

，

９７７

利润总额

１

，

０４２

，

００１ １

，

１３９

，

５８８ －８．６ ３８２

，

０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３９

，

０４３ １

，

２２６

，

５４２ －３１．６ ３８２

，

０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７７８

，

０８０ １

，

２１８

，

２２１ －３６．１ ３６３

，

８８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７０

，

２４７ １

，

６００

，

８０５ －１１６．９ １

，

３０８

，

８６０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末

资产总额

１１

，

４４９

，

５９９ １０

，

５３１

，

２０２ ８．７ ９

，

１４５

，

８１３

负债总额

２

，

４１８

，

９７４ ２

，

２１８

，

８６５ ９．０ ２

，

１００

，

４０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９

，

０３０

，

６２５ ８

，

３１２

，

３３７ ８．６ ７

，

０４５

，

４１０

总股本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１０ ０．３０７ －３１．６ ０．０９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１０ ０．３０７ －３１．６ ０．０９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９５ ０．３０５ －３６．１ ０．０９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９．６８ １５．９７

减少

６．２９

个百分点

５．５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８．９７ １５．８６

减少

６．８９

个百分点

５．３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６８ ０．４００ －１１６．９ ０．３２７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２５８ ２．０７８ ８．６ １．７６１

资产负债率

（

％

）

２１．１３ ２１．０７

增加

０．０６

个百分点

２２．９７

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千元 币种

：

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１

年金额

２０１０

年金额

２００９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５

，

４２７ ８

，

６２０ ５

，

９８４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４

，

５０３ ２

，

４６２ １０

，

８６６

减员费用

－９３ －５９２ －１

，

９０９

取得和处置金融资产发生的投资收益

１６

，

５５７ ８３２ －

交易性金融资产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３１０ ３１０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３

，

０１５ －２

，

５５４ ３

，

１９１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８

，

１３６ －７５７ －

合计

６０

，

９６３ ８

，

３２１ １８

，

１３２

３．４

境内外会计准则下会计数据差异

３．４．１

同时按照国际会计准则与按中国会计准则披露的财务报告中净利润和净资产差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千元 币种

：

人民币

净利润 净资产

本期数 上期数 期末数 期初数

按中国会计准则

８３９

，

０４３ １

，

２２６

，

５４２ ９

，

０３０

，

６２５ ８

，

３１２

，

３３７

按国际会计准则调整的项目及金额

：

政府补助

９４４ － －３８

，

６８６ －３９

，

６３０

专项储备

－７５５ ７５５ － －

以上调整的税项影响

－ － － －

按国际会计准则

８３９

，

２３２ １

，

２２７

，

２９７ ８

，

９９１

，

９３９ ８

，

２７２

，

７０７

３．４．２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的说明

：

（

ａ

）

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

政府提供的补助

，

按国家相关规定作为

“

资本公积

”

处理的

，

不属于递延收益

。

按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

的规定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

，

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

，

计入当期损益

。

＠＠

（

ｂ

）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

按

国家规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

，

记入当期损益并在所有者权益中的专项储备单独反映

。

发生与安全生产相关的费用性支出时

，

直接冲减专

项储备

。

使用形成与安全生产相关的固定资产时

，

按照形成固定资产的成本冲减专项储备

，

并确认相同金额的累计折旧

，

相关资产在以

后期间不再计提折旧

。

而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

费用性支出于发生时计入损益

，

资本性支出于发生时确认为固定资产

，

按相应的折旧方

法计提折旧

。

§４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４．１

前

１０

名股东

、

前

１０

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２０１１

年末股东总数

３３

，

９４６

户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股东总数

３４

，

５０５

户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非流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法 人 股

东

４２．００ １

，

６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６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

人

）

有限公司

＊＊

外资股东

３４．６２ １

，

３８４

，

７３５

，

００５

均为流通股 无

中 国 中 信 集 团 公 司

（“

中信集团

”）

＊＊＊

境内法 人 股

东

１８．００ ７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

摩根中国优势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流 通 股

东

０．８１ ３２

，

５３６

，

８５６

均为流通股 不适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

险 产 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沪

境内流 通 股

东

０．１１ ４

，

５４５

，

７９５

均为流通股 不适用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

境内流 通 股

东

０．０７ ２

，

８９０

，

７１９

均为流通股 不适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境内流 通 股

东

０．０５ １

，

９９９

，

９７０

均为流通股 不适用

ＩＰ ＫＯＷ

外资股东

０．０５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均为流通股 不适用

林友明

境内流 通 股

东

０．０５ １

，

８４４

，

１０７

均为流通股 不适用

陈张花

境内流 通 股

东

０．０３ １

，

３６０

，

３９１

均为流通股 不适用

前

１０

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流通股数量 股份种类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１

，

３８４

，

７３５

，

００５

境外上市外资股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摩根中国优势

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

，

５３６

，

８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沪

４

，

５４５

，

７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２

，

８９０

，

７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１

，

９９９

，

９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ＩＰ ＫＯＷ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林友明

１

，

８４４

，

１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陈张花

１

，

３６０

，

３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卢保红

９９６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９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除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沪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和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

保险产品同属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外

，

本公司未知上述其它股东之间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

附注

：

＊

本报告期内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股份质押或冻结数量

。

＊＊

代理不同客户持有

。

＊＊＊

代表国家持有股份

。

根据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批准的中信集团整体改制方案

，

中信集团以绝大部分现有经营性净资产

（

包括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７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非流通股股权

）

作为出资

，

联合北京中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

于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发起设立了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

中信股份

”），

同时中信集团整体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

，

并更名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

承继原

中信集团的全部业务及资产

。

中信集团持有的本公司

７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非流通股股权转由中信股份持有

，

相关股份过户正在办理中

。

有

关详情请见刊登于二零一二年一月十八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以及香港联交所网站的

《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

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４．２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５．１

节所述财务资料

（

除非特别注明

）

均节录自按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

编制之财务报表

（

一

）

业务回顾

本集团是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化纤和化纤原料生产基地之一

，

以二零一一年底聚酯聚合装置产能计

，

本集团是世界第八大聚酯生产

商

（

数据源

：

二零一一年

ＰＣＩ

杂志

） 。

本公司主要从事生产及销售聚酯切片和涤纶纤维业务

，

并生产聚酯主要原料精对苯二甲酸

（“

ＰＴＡ

”），

经营范围包括化纤及化工产品

的生产及销售

，

原辅材料与纺织机械的生产

，

纺织技术开发

，

自产产品运输及技术服务

。

１．

市场回顾

二零一一年

，

境内聚酯产业链价格总体上呈现较快的上升态势

，

但由于受成本大幅上升以及聚酯产能增速加快的影响

，

聚酯产品盈

利空间同比有所减少

，

聚酯业竞争形势日趋严峻

。

前三个季度

，

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运行

，

聚酯原料成本同比大幅上升

；

在需求稳步增

长和成本支撑下

，

境内聚酯产品价格较快增长

。

第四季度以后

，

受欧债危机恶化的影响

，

聚酯原料价格下滑

，

聚酯产品需求增长放缓

，

聚

酯产品价格明显下跌

。

二零一一年

，

境内新增聚酯产能约

４１７

万吨

，

境内聚酯总产能达

３

，

２８４

万吨

，

聚酯产能供大于求的现状没有改变

，

聚酯业竞争形势

依然严峻

。

二零一一年

，

境内涤纶纤维的总供应量为

２８

，

８６６．８

千吨

，

同比增长

１０．１％

，

其中产量同比增长

１０．３％

。

与此同时

，

境内涤纶纤维

总消费量为

２６

，

５８８．５

千吨

，

同比增长

９．１％

，

境内聚酯产品需求比上年稳步增长

。

２．

生产经营回顾

二零一一年

，

本集团抓住境内聚酯市场整体增长的有利时机

，

精心组织生产经营

，

优化产品结构

，

严格精细管理

，

努力降本减费

，

加

快推进有效发展

，

公司经营效益继续保持较好水平

。

（

１

）

生产营销

二零一一年

，

本集团生产装置继续保持安全稳定运行

，

主产品产量和销量均有所增加

。

本集团共生产聚酯产品

２

，

１８０

，

３４４

吨

，

比上

年的

２

，

１３７

，

９６１

吨增加了

２．０％

，

聚酯聚合产能利用率达

９６．８％

。

生产

ＰＴＡ１

，

０４２

，

０４０

吨

，

比上年的

１

，

０４１

，

２３３

吨微增

０．１％

。

二零一一年

，

本集团积极应对市场变化

，

适时调整装置检修

，

加大用户服务力度

，

共销售聚酯产品

１

，

７７５

，

５７７

吨

，

比上年的

１

，

７２８

，

８４９

吨增加

２．７％

，

扣

除自用量等因素

，

产销率达

９９．７％

。

全年共出口聚酯产品

６６

，

４８４

吨

，

比上年的

１１１

，

００１

吨减少

４０．１％

。

（

２

）

成本控制

二零一一年

，

本集团聚酯产品加权平均价格

（

不含增值税

）

比上年上升了

２０．０％

，

而

ＰＴＡ

、

乙二醇

（“

ＭＥＧ

”）、

对二甲苯

（“

ＰＸ

”）

等外购

主要原料加权平均价格比上年上涨了

３４．５％

。

本集团通过加强精细管理和技术改造

，

持续减少能耗

、

物耗

，

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同比下降

３．１％

。

通过严格落实全面预算管理

，

较好的完成了各项降本减费措施

。

由于产品销量增加和产品价格上涨致使运费和保险费增加

，

销售

费用比上年增加

３．６％

；

由于坏帐损失冲回及折旧减少

，

管理费用比上年减少

４．６％

；

由于存款利息收入增加

，

财务收入净额比上年增加

６１．２％

。

上述销售费用

、

管理费用及财务收入净额合计比上年减少

５．５％

。

（

３

）

产品开发

二零一一年

，

本集团强化科技创新

，

技术进步和产品开发取得新成效

。

完成产品开发项目

４１

项

，

取得专利授权

１９

项

。

开发了有光缝

纫线升级产品

ＦＲ２１２

和功能性膜级切片

ＦＧ６１１

等一批新产品

，

并实现了批量生产销售

。

二零一一年

，

本集团共生产聚酯专用料

９５８

，

８９４

吨

，

专用料比率达

８９．４％

，

比上年提高了

３．８

个百分点

；

生产差别化纤维

６３５

，

３５７

吨

，

差别化率为

８８．６％

，

比上年提高了

１．８

个百分点

。

（

４

）

内部改革和管理

二零一一年

，

本集团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

，

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

全面推进制度标准化信息化改造

，

制度建设取得新进展

。

继续增强

预算执行力

，

持续推动全员成本目标管理

，

各项关键成本费用得到有效控制

。

加强质量管理

，

主产品综合优等品率继续保持

９９．０％

以上

。

进一步加强内控管理

，

有效防控了企业风险

。

完善薪酬分配制度和人才成长通道建设

，

建立了职工收入增长机制

，

拓宽了人才成长空间

，

有效调动了职工积极性

。

（

二

）

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

１．

生产量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个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生产量

吨

占生产量比重

％

生产量

吨

占生产量比重

％

聚酯产品

聚酯切片

１

，

０７２

，

５６６ ４９．２ １

，

０４６

，

４３３ ４８．９

瓶级切片

３５０

，

３６５ １６．１ ３１８

，

５７９ １４．９

涤纶短纤维

５２５

，

７１５ ２４．１ ４９８

，

３６２ ２３．３

涤纶中空纤维

４４

，

７７３ ２．０ ５５

，

５４４ ２．６

涤纶长丝

１８６

，

９２５ ８．６ ２１９

，

０４３ １０．３

总计

２

，

１８０

，

３４４ １００．０ ２

，

１３７

，

９６１ １００．０

２．

销售量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个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销售量

吨

占销售量比重

％

销售量

吨

占销售量比重

％

聚酯产品

聚酯切片

６９９

，

２９７ ３９．４ ７０８

，

１８６ ４１．０

瓶级切片

３５０

，

６０７ １９．８ ３１７

，

２０７ １８．３

涤纶短纤维

５２９

，

６３９ ２９．８ ４９３

，

４８７ ２８．５

涤纶中空纤维

４５

，

２４６ ２．５ ５４

，

７５０ ３．２

涤纶长丝

１５０

，

７８８ ８．５ １５５

，

２１９ ９．０

总计

１

，

７７５

，

５７７ １００．０ １

，

７２８

，

８４９ １００．０

３．

产品价格

（

不含增值税

） （

人民币元

／

吨

）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个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变动率

％

聚酯产品

聚酯切片

１０

，

５０５ ８

，

６５２ ２１．４

瓶级切片

１０

，

８５０ ８

，

５８９ ２６．３

涤纶短纤维

１１

，

７３２ ９

，

８０７ １９．６

涤纶中空纤维

１２

，

４８９ １０

，

６５２ １７．２

涤纶长丝

１２

，

３７２ １１

，

４７２ ７．８

加权平均售价

１１

，

１４８ ９

，

２８７ ２０．０

４．

营业额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个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营业额

人民币千元

占营业额比重

％

营业额

人民币千元

占营业额比重

％

聚酯产品

聚酯切片

７

，

３４６

，

０４４ ３６．４ ６

，

１２７

，

０３５ ３７．４

瓶级切片

３

，

８０４

，

０９４ １８．９ ２

，

７２４

，

４７６ １６．７

涤纶短纤维

６

，

２１３

，

６２２ ３０．８ ４

，

８３９

，

８２９ ２９．６

涤纶中空纤维

５６５

，

０８４ ２．８ ５８３

，

２０８ ３．６

涤纶长丝

１

，

８６５

，

４８２ ９．２ １

，

７８０

，

６４２ １０．９

其他

３８５

，

４４２ １．９ ２９３

，

１７６ １．８

总计

２０

，

１７９

，

７６８ １００．０ １６

，

３４８

，

３６６ １００．０

二零一一年

，

本集团营业利润和税前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９６９

，

０５６

千元和人民币

１

，

０４２

，

１９０

千元

，

较上年的人民币

１

，

１０３

，

９１５

千元和

人民币

１

，

１４０

，

３４３

千元分别下降了

１２．２％

和

８．６％

，

主要是由于营业成本大幅增加导致毛利减少所致

；

本公司股东应占利润为人民币

８３９

，

２３２

千元

，

较上年的人民币

１

，

２２７

，

２９７

千元下降了

３１．６％

，

主要是由于税前利润减少以及提取所得税费用人民币

２０２

，

９５８

千元所致

。

５．

财务分析

本集团的主要资金来源于经营活动

，

而资金主要用途为经营支出及资本开支

。

（

１

）

资产

、

负债及权益分析

于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本集团总资产人民币

１１

，

４４９

，

５９９

千元

，

总负债人民币

２

，

４５７

，

６６０

千元

，

本公司股东应占总权益人民

币

８

，

９９１

，

９３９

千元

。

与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资产负债相比

（

以下简称

“

与上年末相比

”）

变化及其主要原因如下

：

总资产人民币

１１

，

４４９

，

５９９

千元

，

与上年末相比增加人民币

９１８

，

３９７

千元

。

其中

：

流动资产人民币

６

，

１３０

，

６５６

千元

，

与上年末相比增

加人民币

５４

，

２６１

千元

，

主要是由于二零一一年国内货币政策趋紧

，

应收票据余额大幅增加致使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增加人民币

８９１

，

１８１

千元以及预缴所得税人民币

１５２

，

４６５

千元

，

同时由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以及投资活动现金支出增加致使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

、

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款分别减少人民币

５１９

，

１１１

千元和人民币

４０８

，

４５６

千元

。

非流动资产人民币

５

，

３１８

，

９４３

千元

，

比上年

末增加人民币

８６４

，

１３６

千元

，

主要是由于在建工程增加人民币

７０３

，

１５８

千元以及新增合营公司权益人民币

３０３

，

０８９

千元所致

。

总负债人民币

２

，

４５７

，

６６０

千元

，

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

１９９

，

１６５

千元

。

其中

：

流动负债人民币

２

，

４０２

，

６５９

千元

，

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

２０４

，

０３８

千元

，

主要是由于本集团应付账款及其他应付款增加人民币

３１３

，

９７５

千元

。

非流动负债人民币

５５

，

００１

千元

，

比上年末减少人民

币

４

，

８７３

千元

。

本公司股东应占总权益为人民币

８

，

９９１

，

９３９

千元

，

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

７１９

，

２３２

千元

，

主要是由于二零一一年本集团股东应占利

润为人民币

８３９

，

２３２

千元所致

。

于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本集团资产负债率为

２１．５％

，

而于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

２１．４％

。

（

２

）

现金使用分析

二零一一年底

，

本集团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减少人民币

８１６

，

９８１

千元

，

即从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币

２

，

３２３

，

８０２

千元

，

减

少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币

１

，

５０６

，

８２１

千元

。

二零一一年

，

本集团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为人民币

２７０

，

２４７

千元

，

同比减少现金流入人民币

１

，

８７１

，

０５２

千元

。

主要原因是

：

（

１

）

二零一一年毛利比上年减少人民币

４２２

，

４８４

千元

；（

２

）

存货

、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分别比上年增加人民币

４３７

，

８９５

千元和人民币

１

，

０３９

，

８３１

千元

；（

３

）

已付所得税比上年增加人民币

３９１

，

００５

千元

。

二零一一年

，

本集团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为人民币

４２６

，

７３４

千元

，

同比增加现金流出人民币

３７４

，

９６４

千元

，

主要是由于资本

支出增加现金流出人民币

２７８

，

５８９

千元以及新增合营公司权益增加现金流出人民币

３０３

，

０８９

千元所致

。

二零一一年

，

本集团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为人民币

１２０

，

０００

千元

，

同比增加现金流出人民币

１２０

，

０００

千元

，

主要是由于派发

二零一零年末期股利人民币

１２０

，

０００

千元所致

。

（

３

）

银行借款

于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本集团银行借款为零

（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零

）。

（

４

）

资产押记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

本集团不存在资产押记情况

。

（

５

）

外汇风险管理

本集团生产经营业务主要以人民币结算

，

所需外汇主要以美元结算

，

应收应付项目均于经常性项目下及时兑付

，

因此

，

汇率波动对

本集团财务状况没有重大的负面影响

。

（

６

）

负债资本比率

本集团二零一一年的负债资本比率为零

（

二零一零年

：

零

） 。

负债资本比率的计算方法为

：

长期借款

／

（

长期借款

＋

股东权益

）。

６．

营业业务分地区情况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

本集团二零一一年分地区营业经营情况如下

：

地区名称

营业收入

人民币千元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

中国大陆

１９

，

４３８

，

８５８ ２６．０

港澳台及海外

７４０

，

９１０

（

１９．４

）

７．

主要供货商及客户

前五名供货商采购金额合计 人民币

１１

，

２２９

，

９１０

千元 占采购总额比重

６５．０％

前五名销售客户销售金额合计 人民币

３

，

５５２

，

４９４

千元 占销售总额比重

１７．６％

８．

资本支出

二零一一年

，

本集团资本支出为人民币

１

，

３４６

，

２３５

千元

。

下表所列为本年度内本集团有关资本支出项目投入金额和收益情况

：

主要项目名称

本年度投入金额

人民币千元

项目进度

主要项目收益情况

（

实现生产量

）

３

，

０００

吨

／

年高性能聚乙烯纤维一期项目

１１５

，

０１９

完成

２６２．５

吨

１０

万吨

／

年

１

，

４－

丁二醇项目

５９９

，

９７７

开始设备安装

－

４０

万吨

／

年聚酯专用料项目

４９

，

８２２

在建

－

１０

万吨

／

年差别化短纤项目

（

三单元

）

４５

，

９９７

在建

－

１０

万吨

／

年差别化短纤项目

（

九单元

）

４２

，

９７８

正进行设备采购

－

２００

万吨

／

年

ＰＴＡ

合资项目

３０３

，

０８９

正进行前期工作

－

其它

１８９

，

３５３ － －

合计

１

，

３４６

，

２３５ － ２６２．５

吨

（

三

）

展望

１．

市场分析

分析二零一二年的市场形势

，

本集团认为

：

一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

、

不确定性上升

，

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形势日益严峻

，

增速

将进一步放缓

；

二是国际原油价格仍将高位震荡运行

，

将导致原料成本上升

，

聚酯产品盈利空间进一步压缩

；

三是境内新增聚酯产能将

明显增加

，

聚酯产能过剩的趋势更加明显

，

行业竞争将进一步加剧

。

与此同时

，

我们也认为存在以下有利条件

：

一是中国经济增长仍将保

持较快增长

，

加之中国政府提出扩大内需

、

发展实体经济

，

聚酯产品的内需有望维持稳步增长

；

二是经过多年的改革调整

，

本集团的资产

质量不断提高

，

产品结构不断优化

，

发展的目标和路径更加清晰

，

尤其是一批新建项目今年将陆续投产

，

将成为本集团新的效益增长点

。

（

２

）

经营策略

二零一二年

，

本集团将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

以效益为中心

，

狠抓安全环保

，

科学组织生产经营

，

优化产品结构

，

强化企业管理

，

推动公

司持续有效快速发展

。

二零一二年

，

本集团将重点做好以下具体工作

：

（

一

）

奋力开拓经营

，

努力提升盈利能力

本集团将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

加强供产销整体协作

，

奋力扩大市场份额

，

努力增收增效

；

确保

１

，

４－

丁二醇

、

短纤等新投产项目产销平

衡

；

坚持客户至上理念

，

不断深化服务和合作

，

实现本公司与用户的共赢

；

同时加强国际国内原料市场的跟踪研究

，

动态分析市场变化和

公司原料库存结构

，

努力实现既保证供应又降低采购成本

。

计划销售聚酯产品

１７７．７

万吨

，

１

，

４－

丁二醇

１．３

万吨

，

高性能聚乙烯纤维

０．１２

万吨

，

产销率达到

１００．０％

。

（

二

）

抓好安全环保工作

，

保持装置安稳长满优运行

本集团将全面落实安全环保责任制

，

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

进一步加强现场管理

，

强化关键装置和重点设备的监控

，

减少非计划

停车

，

努力保持装置安稳长满优运行

。

同时继续通过质量改进项目

、

质量专题攻关

、

ＱＣ

小组等形式

，

持续推进产品质量升级

。

计划生产聚

酯产品

２１６．６

万吨

，

其中自用量

３５．６

万吨

。

计划生产

ＰＴＡ １０３．５

万吨

，

１

，

４－

丁二醇

１．３

万吨

，

高性能聚乙烯纤维

０．１２

万吨

。

（

三

）

加强创新能力建设

，

切实推进技术进步

本集团将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的基础建设

，

组织好优秀创新团队建设

，

加快科技人才的培养

，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

充分发挥产销研

协调机制的优势

，

加强技术进步与市场的紧密联系

，

不断推进产品升级

；

持续开展技术开发

、

技术改造

，

进一步提升装置技术水准

；

同时

积极为本集团持续发展做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

全年计划开发新产品

３０

项

。

本公司计划生产差别化纤维

５６．２

万吨

，

涤纶纤维差别化

率达

８７．６％

；

计划生产聚酯切片专用料

９２．１

万吨

，

专用料比率达

８２．４％

。

（

四

）

强化精细管理

，

大力降本压费

，

积极推进节能减排

本集团将继续推进制度标准化信息化改造

，

形成

“

统一

、

规范

、

高效

”

的制度体系

。

完善绩效管理

，

修订完善绩效考核方案

，

促进职工

不断创造新的工作业绩

。

持续推进全员成本目标管理

，

完善成本管理体系

，

不断提升成本管理水平

，

努力完成费用控制目标

。

进一步推进

节能减排工作

，

坚持可持续发展

、

绿色低碳发展理念

，

扎实做好新一轮清洁生产工作

。

计划全年万元产值综合能耗

１．１４９９

吨标煤

，

工业取

水量控制在

２

，

６６０

万吨以内

，

外排污水

ＣＯＤ

总量控制在

５６５

吨以内

。

（

五

）

统筹规划

，

精心组织

，

稳步推进发展

二零一二年

，

本集团将统筹规划

，

精心组织

，

稳步推进发展

。

确保

１０

万吨

／

年

１

，

４－

丁二醇项目二零一二年八月份建成投产

，

同时做好

产品市场开拓和预销售工作

；

推进

４０

万吨

／

年聚酯专用料项目和

１０

万吨

／

年差别化短纤项目

（

三单元

）

的建设

，

力争二零一三年二月份

和二零一二年九月份分别建成投产

，

并争取二零一二年四月份启动

１０

万吨

／

年差别化短纤项目

（

九单元

）

的建设

；

积极推进

ＰＴＡ

合资项

目的建设

，

争取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开工建设

；

加快高性能聚乙烯纤维

、

对位芳纶的技术攻关

，

全力提高产品性能指针

，

扎实推进产业化进

程

。

预计二零一二年本集团资本开支约为人民币

２

，

０４１

，

８００

千元

，

其中

１０

万吨

／

年

１

，

４－

丁二醇项目

、

４０

万吨

／

年聚酯专用料项目

、

２００

万吨

／

年

ＰＴＡ

合资项目

、

３０００

吨

／

年高性能聚乙烯纤维二期项目

、

１０

万吨

／

年差别化短纤项目

（

三单元

）

及

１０

万吨

／

年差别化短纤项目

（

九

单元

）

支出分别为人民币

６２０

，

０００

千元

、

人民币

２２０

，

０００

千元

、

人民币

３３０

，

０００

千元

、

人民币

１５０

，

０００

千元

、

人民币

１６０

，

０００

千元和人民

币

１２０

，

０００

千元

。

二零一二年本集团将继续按照谨慎原则

，

加强投资管理

，

力求投资回报最大化

。

计划中的资本开支将以自有资金及通

过银行融资解决

。

５．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

、

产品情况表

单位

：

千元 币种

：

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

聚酯产品

１９

，

７９４

，

３２６ １７

，

８３９

，

３０５ ９．９ ２３．３ ３０．５

减少

４．９

个百分

点

其中

：

聚酯切片

７

，

３４６

，

０４４ ６

，

５４４

，

９１８ １０．９ １９．９ ２６．９

减少

４．９

个百分

点

瓶级切片

３

，

８０４

，

０９４ ３

，

４５５

，

９０７ ９．２ ３９．６ ４３．６

减少

２．５

个百分

点

短纤及中空

６

，

７７８

，

７０６ ６

，

０４２

，

４０６ １０．９ ２５．０ ３３．６

减少

５．７

个百分

点

长丝

１

，

８６５

，

４８２ １

，

７９６

，

０７４ ３．７ ４．８ １３．１

减少

７．１

个百分

点

§６

财务报告

６．１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的变更

６．２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６．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

，

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

经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批准本公司对全资子公司仪化经纬化纤有限公司

（“

仪化经

纬

”）

实施吸收合并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

仪化经纬注销独立法人资格

，

以经营分部的形式纳入本公司持续经营

。

仪化经纬的资

产及负债以账面价值合并入本公司核算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公司无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卢立勇先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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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在中国江苏省仪征市

本公司怡景半岛酒店会议中心召开

，

九位董事出席会议

，

三位董事请假

，

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权利

。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

：

１

、

公司总经理工作报告

。

２

、

关于处置本集团部分资产的决议案

。

包括

：

（

１

）

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人民币

１６８．３５

万元

；

转回其他应收款人民币

９７５．８７

万元

。

（

２

）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人民币

７４３．７１

万元

；

转回存货跌价准备人民币

５３３．８０

万元

。

（

３

）

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人民币

５２８．４７

万元

；

转销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人民币

６

，

２０３．０３

万元

。

（

４

）

因处置固定资产形成净收益人民币

２

，

５４２．７１

万元

。

（

５

）

盘盈存货人民币

３０２．９６

万元

。

３

、

本公司二

○

一一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

本公司二

○

一一年度净利润为人民币

８３５

，

４００

千元

（

按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

本公司股东应占利润

为人民币

８３５

，

５８９

千元

），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人民币

１

，

０５１

，

５８８

千元

，

减去本年派发二

○

一

○

年度末期股利人民币

１２０

，

０００

千元

，

二

○

一一年末可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１

，

７６６

，

９８８

千元

。

根据中国有关法规和本公司之章程

，

建议计提法定公积金人民币

８３

，

５４０

千元

。

建议派发二

○

一一年度末期股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０３

元

（

含税

），

合计人民币

１２０

，

０００

千元

。

二

○

一一年度本公司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以上利润分配预案将提呈二

○

一一年度股东年会审议

。

４

、

公司二

○

一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决议案

。

董事会认为

，

公司本年度所有日常关联交易均是本公司的日常业务

；

是按照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

，

对本公司而言

，

该等交

易的条款不逊于独立第三方可取得或提供的条款

；

是根据有关交易的协议条款进行

，

而交易条款公平合理

，

并且符合本公司股

东的整体利益

。

本年度

，

公司各项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均低于年度上限

。

５

、

公司二

○

一一年度财务报告

。

６

、

公司二

○

一一年年报和年报摘要

。

年报中董事会报告相关内容将提呈二

○

一一年度股东年会批准

。

７

、

公司二

○

一一年度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决议案

。

根据二

○○

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第六届董事和监事薪酬的议案

、

于二

○○

九年六月五日召开

的股东年会通过的关于修订本公司独立董事及独立监事薪酬的决议案以及于二

○○

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

根据公司年度经营目标

、

工作管理目标及其完成情况

，

结合各位董事

、

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承担责任的大小

，

本公司董事会决议

，

二

○

一一年度

，

本公司全体董事领取的薪酬合计为人民币

１７９．８４

万

元

，

全体监事领取的薪酬合计为人民币

７１．６７

万元

，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领取的薪酬合计为人民币

１０６．１４

万元

。

８

、

公司二

○

一一年度境内外核数师

、

内部控制审计师薪酬及建议续聘二

○

一二年度公司境内外核数师

、

内部控制审计师

的决议案

。

根据公司二

○

一

○

年度股东年会和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

公司董事会决定二

○

一一年度公司境内外核

数师薪酬

（

包括有关税金及代垫费用

）

合计为人民币

４８０

万元

，

二

○

一一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师薪酬

（

包括有关税金及代垫费用

）

合计为人民币

２０

万元

。

董事会建议

，

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二

○

一二年度境内外核数师

，

续聘毕马威华

振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二

○

一二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师

，

并提议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其二

○

一一年度薪酬基础上考虑工

作量等因素决定其报酬

。

此项建议将提呈二

○

一一年度股东年会批准

。

９

、

公司二

○

一二年工资总额计划的决议案

。

１０

、

公司二

○

一一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修订公司

《

内部控制手册

》

的决议案

。

１１

、

公司二

○

一一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

１２

、

公司

《

年报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

上述第

３

、

５

、

６

、

８

项议案须提呈二

○

一一年度股东年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发布

。

承董事会命

吴朝阳

董事会秘书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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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在江苏省仪征市本公司怡景半岛酒店会议中心召

开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

全体监事出席了会议

。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

：

１

、

公司二

○

一一年年报

。

本公司监事会认为

，

本公司二

○

一一年年报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

、

公司章程和公司内

部管理的各项规定

，

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境内外监管机构的各项规定

，

真实地反映了本公司本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

务状况

。

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

２

、

关于处置公司部分资产专门意见的决议案

。

３

、

二

○

一一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

监事会审阅了公司二

○

一一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对报告没有异议

。

上述第三项议程将提呈二

○

一一年股东年会审议通过

。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